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６１

证券简称
：

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９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２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一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６

日首次挂牌上市
，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
１０

，

１９８

万
股

，

目前股份总额为
１３

，

９９８

万股
，

其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为
５

，

１００

万股
。

公司上市后未实
施过派发股票股利

、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方案
。

本次解除限售前
，

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浙铁集团
”）

持有江山化工
限售股份数为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４３％

。

二
、

有关股东所作承诺及履行情况
浙铁集团持有的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
，

是从公司原第一大股东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无偿划转所得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浙铁集团编制发布了
《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

》，

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受让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江山化工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
，

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实际控制人获中国证监会核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的公告

》

和
《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公司发布了
《

关于股权划转完成的公告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

原公司股东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的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公司股份已无偿划转至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过户手续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办理完毕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

在上市公司收购中
，

收购人持有的被
收购公司的股份

，

在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

为此
，

浙铁集团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
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上市流通
。

浙铁集团在
《

收购报告书
》

中对有关事项作出如下承诺
：

㈠

浙铁集团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１

、

浙铁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与江山化工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
，

与江山化工不
构成同业竞争

。

２

、

浙铁集团保证现在及将来均不从事与江山化工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投
资

、

合作经营
、

实际控制与江山化工业务相同的其他任何企业
。

３

、

凡是与江山化工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机会
，

浙铁集团都将及时通知并建议江山化工
参与

。

４

、

如果发生与江山化工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

则将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江山化
工或其他独立第三方

。

㈡

浙铁集团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承诺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江山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
；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

均将履
行合法程序

，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

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将按照江山化工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

在关联股东回避的情况下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同时保证价格公允
，

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江山化工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经核实
：

浙铁集团未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

三
、

浙铁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

公司对浙铁集团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

四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６．４３％

；

各限售股份
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

序
号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股份总数
比例

（

％

）

１

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４３

合计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４３

五
、

股份变动情况表
变动前

（

万股
）

本次变动
（

万股
） 变动后

（

万
股

）增 减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５１００ ０ ５１００ ０

１

、

国有法人持股股份
５１００ ０ ５１００ ０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股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８８９８ ５１００ ０ １３９９８

三
、

总股本
１３９９８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３９９８

六
、

备查文件
１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

特此公告
。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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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２９

号文
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发行
８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

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为了便于
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周二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址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信达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

》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７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巨潮资讯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３日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根据
《

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

》，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常宝股
份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
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三
”

位数
：

６５９ ８５９ ０５９ ２５９ ４５９ ４２０

末
“

四
”

位数
：

０９７５ ２９７５ ４９７５ ６９７５ ８９７５ ０４５２ ５４５２

末
“

五
”

位数
：

３８９４６

末
“

六
”

位数
：

４９９１３５ ６９９１３５ ８９９１３５ ０９９１３５ ２９９１３５

末
“

七
”

位数
：

１０５８５０６ ３５５８５０６ ６０５８５０６ ８５５８５０６

末
“

八
”

位数
：

０２９６７９９５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常宝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
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１１

，

２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常宝股份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江苏常宝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根据
《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
主持了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０３

末
“

４

”

位数
３３９０

末
“

５

”

位数
９２５４８ ０５０４８ １７５４８ ３００４８ ４２５４８ ５５０４８ ６７５４８ ８００４８

末
“

６

”

位数
６５４６６０ １５４６６０

末
“

７

”

位数
３５６２２４４ ２４１４３３４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５６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根据
《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

》，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
主持了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
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

末
“

３

”

位数
：

３４０ ５４０ ７４０ ９４０ １４０ ８２３ ３２３

末
“

４

”

位数
：

０７５９ ２７５９ ４７５９ ６７５９ ８７５９ ０３４５

末
“

５

”

位数
：

９３８０９ １８８０９ ４３８０９ ６８８０９

末
“

７

”

位数
：

２４９１７４２ １２１１４８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
有
２４

，

００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烟台双塔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

发行人：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根据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 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年 9月 10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浙江富

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 公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3

”位数

821 021 221 421 621 218

末“

5

”位数

87876

末“

6

”位数

248920 448920 648920 848920 048920 017733 267733 517733 767733

末“

7

”位数

3388522 5388522 7388522 9388522 1388522 3742083 8742083

末“

8

”位数

13661199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 86400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 A 股股票。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3

日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

首次公开发
行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0]1227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
发行

"

）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

相结合的方式
。

其中网下发行
1,000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
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

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

1

、

路演时间
：

2010

年
9

月
14

日
（

周二
）

14:00－17:00

；

2

、

路演网站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网址
：

http://smers.p5w.net

）；

3

、

参加人员
：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

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

《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

》

已刊登于
2010

年
9

月
7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
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

（

www.cninfo.com.cn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3

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

本公司自
2010

年
9

月
13

日起增加华夏银行作为
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519688

，

后端
519689

；

以下简称
"

交银精
选
"

）、

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级
519588

，

B

级
519589

；

以下简称
"

交
银货币

"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519690

，

后端
519691

；

以下简称
"

交银稳健
"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519692

，

后端
519693

；

以下简称
"

交银成长
"

）、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519694

，

后端
519695

；

以下简称
"

交银蓝筹
"

）、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A

类基
金份额

：

519680

；

B

类基金份额
：

519681

；

C

类基金份额
：

519682

；

以下简称
"

交银增利
"

）、

交银
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519696

；

以下简称
"

交银环球
"

）、

交银施罗德
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519698

，

后端
519699

；

以下简称
"

交银先锋
"

）

和交
银施罗德上证

180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基金代码
：

前端
519686

，

后端
519687

；

以下简称
"

交银治理
"

）

的场外代销机构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业务范围
1

、

自
2010

年
9

月
13

日起
，

投资者可在华夏银行的营业网点办理开户及以下业务
：

（

1

）

交银精选
、

交银货币
、

交银稳健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
、

交银增利
、

交银先锋和交银治
理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等业务
。

（

2

）

交银环球的申购
、

赎回
、

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

上述各基金申购
、

赎回和转换费率请详见该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
务公告

。

重要提示
：

本公告仅对增加华夏银行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上述基金及相关业务的详细情况
，

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 bocomschroder.com)

认真查阅相关基金合同
、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和相关公
告

，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5000

，

021-61055000

）

查询
。

二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

华夏银行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

号
法定代表人

：

吴健
客户服务电话

: 95577

公司网址
：

www.hxb.com.cn

2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

上海市交通银行大楼二层
（

裙
）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

：

彭纯
电话

：（

021

）

61055023

传真
：（

021

）

61055054

联系人
：

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5000

（

免长途话费
），（

021

）

61055000

公司网址
：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
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特此公告
。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

000034

证券简称
：

*ST

深泰 公告编号
：

2010-61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9

月
9

日
，

本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省高院
"

）

送达的
（

2006

）

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
368

号
《

民事裁定书
》。

根据
《

公司法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
则

》

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

现将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
（

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

与深圳市信
泰利实业公司

（

以下简称
"

信泰利
"

）、

本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基本案情
1997

年
11

月
19

日
，

光大银行与信泰利签订了
《

借款合同
》。

本公司为上述
《

借款合同
》

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

在借款期限届满之后
，

信泰利公司未能履行还款义务
，

本公司也未承担连
带责任

。

1999

年
4

月
10

日
，

光大银行与信泰利和本公司签订了
《

抵债协议
》，

信泰利以其在深
圳市凯成实业有限公司购买的相关房产冲抵其所欠光大银行的债务

。

（

一
）

案件一审情况
2001

年
3

月
20

日
，

光大银行以信泰利迟迟未办理抵债物业的过户手续
，

致使其债权无
法实现为由

，

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以下简称
：

"

深圳中院
"

）

提起诉讼
，

请求判令信泰利公
司偿还借款本息

，

本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深圳中院在审理后
，

作出
（

2001

）

深中法经一初字第
241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如下
：

1

、

信泰利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借款美金
198

万元及利息
313,604.39

元
；

2

、

本公司对
信泰利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

二
）

案件二审情况
信泰利公司与本公司不服上述判决

，

向省高院提出上诉
。

省高院在审理后
，

作出
（

2001

）

粤法经一终字第
416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决
，

判决如下
：

1

、

撤销
（

2001

）

深中法经一初字第
241

号民事判决
；

2

、

驳回光大银行的诉讼请求
。

（

三
）

案件再审情况
光大银行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

，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
2005

年
11

月
17

日以高检民
抗
[2005]75

号民事抗诉书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

最高人民法院以
（

2006

）

民二抗字第
8

号
函指令省高院予以再审

，

裁定如下
：

1

、

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

2

、

再审期间
，

中
止原判决的执行

。

该案件相关情况已刊登在
2008

年中报
、

2008

年年报
、

2009

年中报和
2009

年年报
。

二
、

案件最新进展情况
省高院在审理的过程中

，

因光大银行以同意债务人将房产作为实物抵押
，

放弃对信泰
利

、

本公司的诉讼为由申请撤回申诉
。

为此
，

省高院作出了
（

2006

）

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
368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如下
：

1

、

本案终结再审程序
；

2

、

恢复对省高院
（

2001

）

粤法经一终字第
416

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

三
、

省高院
（

2001

）

粤法经一终字第
416

号
《

民事判决书
》

生效后
，

本公司不再承担担保责
任

，

因此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

四
、

备查文件
：

省高院
（

2006

）

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
368

号
《

民事裁定书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034

证券简称
：

ST

深泰 公告编号
：

2010-62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并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特别提示
1

、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停牌
1

天
，

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复牌
；

2

、

本公司股票交易自
2010

年
9

月
14

日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但仍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

证券简称由
"*ST

深泰
"

变更为
"ST

深泰
"

；

证券代码不变
，

仍为
"000034"

；

日涨跌幅限制仍为
5%

。

二
、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原因
由于本公司

2007

年
、

2008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净利润均为负值
，

根据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08

年修订
）

有关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09

年
4

月
29

日对本公
司股票实施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
，

股票简称由
"ST

深泰
"

变更为
"*ST

深泰
"

（

公告编号
：

2009-28

）。

2009

年
11

月
10

日
，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下称
"

深圳中院
"

）

裁定受理公司破产重整案
件

，

公司股票需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

公告编号
：

2009-64

）。

三
、

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处理的原因
2010

年
3

月
10

日
，

公司披露了
2009

年度报告
。

根据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

2009

年度审计报告
，

本公司
200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

340.36

万元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207.53

万元
。

深圳中院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裁定批准本公司重整计划
，

终止重整程序
；

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裁定本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

公告编号
：

2010-58

）。

根据
《

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3.2.9

条
、

13.2.13

条和
13.3.1

条之规定
，

公司已符合撤销股票交
易退市风险警示的有关规定

，

但仍然存在被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
。

为此
，

公司已于
9

月
3

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

仍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

公告
编号

：

2010-59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9

月
10

日批准了本公司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并实行其
他特别处理的申请

。

因此
，

公司股票交易将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停牌一天
，

并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恢复交
易

。

公司股票简称由
"*ST

深泰
"

变更为
"ST

深泰
"

；

股票代码
（

000034

）

不变
；

股票日涨跌幅限
制仍为

5%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信泰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O

年九月十三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民生银行

借记卡基金直销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业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直销网上交易方式和电话交易方式投资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
，

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为
"

民生银行
"

）

合作
，

面向民生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推出了基金网上交易业
务和电话交易业务

。

只要个人投资者持有民生银行借记卡
，

办理相关申请手续后
，

即可通过
本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

进行开放式基金的开户
、

交易
、

定期定额申购
、

查询等业务
，

并
可通过登录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或者直接拨打

400-881-8088

，

根据语音提示进入
"

基金交
易
"

功能选项
，

进行开通电话交易服务操作
。

详情如下
：

一
、

业务开通时间
2010

年
9

月
13

日起
。

二
、

业务开通范围
民生银行全国地区的借记卡持有人

。

三
、

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支持直销网上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

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的
基金范围为本公司旗下支持直销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

四
、

适用业务范围
1

、

直销网上交易适用的业务范围
：

基金开户
、

认购
、

申购
、

定期定额申购
、

赎回
、

转换
、

撤
单

、

修改分红方式
、

查询等业务
。

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办理上述业务时
，

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同
、

更
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

2

、

电话交易适用的业务范围
：

基金认购
、

申购
、

赎回
、

转换
、

撤单
、

修改基金分红方式
、

交
易申请查询

、

修改交易密码等业务
。

五
、

操作说明
1

、

持有民生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在开通本次业务前
，

需先在民生银行网点柜台签
署基金直销资金代收付协议

。

若持卡人已开通民生网银贵宾版
，

也可直接登录民生网银签署
该协议

。

2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efunds.com.cn)

，

按照提示申请开户
。

3

、

完成上述手续后
，

个人投资者即可通过本公司网站
，

按照有关提示办理开放式基金的
交易及查询等业务

。

4

、

具体办理业务的流程和规则详见本公司网站相关提示和说明
。

5

、

已成功开立本公司基金直销账户
，

并开通本公司网上交易的投资者
，

可以登录本公司
网上交易系统或者直接拨打

400-881-8088

，

根据语音提示进入
"

基金交易
"

功能选项
，

进行开
通电话交易服务操作

。

成功开通电话交易后
，

通过电话交易系统提交的基金认
、

申购业务申
请将以委托代扣的方式进行认

、

申购资金的划付
。

6

、

电话交易的具体服务约定和业务规则
，

可参见本公司
《

开放式基金电话委托交易协议
书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电话委托交易业务规则
》，

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

网站
（

www.efunds.com.cn

）

查阅上述协议与规则
。

六
、

交易费用
持民生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或电话交易方式申购本公司旗下非零申

购费的基金
，

统一优惠费率为
0.6%

，

如该基金的申购费率低于
0.6%

，

则执行该基金的申购费
率

。

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

本公司网上交易基金的相关转换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
。

赎回费率依照基金更新的招募
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的规定执行

。

具体的网上交易费率详见本公司网站上公布的
《

网上交易优惠费率
》。

本公司可根据基金合
同

、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
，

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

网上交易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的电话交易系统进行开放式基金的交易
，

其交易的相关手
续费执行本公司网上交易相同的费率标准

。

七
、

重要提示
投资者办理本公告所述基金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业务

，

须清晰了解
：

投资者使用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系统

，

须遵守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管理有限公司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网上交易服务协议

》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网
上交易业务规则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
》、

以及
《

开放
式基金电话委托交易协议书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电话委托交易业务规
则

》

并知悉基金投资风险和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风险
。

八
、

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

九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

http://www.efunds.com.cn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

400881808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

service@efunds.com.cn

民生银行网址
：

http://www.cmbc.com.cn

民生银行客服电话
：

95568

十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业务前
，

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
、

相关规
则

，

了解网上交易和电话交易的固有风险
，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
，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
交易和电话交易信息

，

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

特此公告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13

日


